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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松委人办〔2021〕3号

中共松阳县委人才科技工作领导小组人才工作
办公室、中共松阳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松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松阳县财政局、

中共松阳县委人才科技工作领导小组人才工作办公室

中共松阳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松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松 阳 县 财 政 局

松 阳 县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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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教育局关于印发《松阳县教育人才队伍
建设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县直各单位：

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松阳县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实施办法（试行）》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共松阳县委人才科技工作领导小组人才工作办公室 中共松阳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松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松阳县财政局

松阳县教育局

2021年 10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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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我县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落实《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丽水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丽水市教育提质行动计划（2019—2022

年）〉的通知》（丽委办发〔2019〕21 号）、《中共松阳县委 松阳

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松委

发〔2018〕21号）要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壮大优秀教师

队伍，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章 创新教育人才引进机制

第二条 具有省特级教师荣誉的在职教师（年龄 50周岁〈含，

下同〉以下）；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在职教师（年龄 50周岁以下）；

作为主要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在全国或省级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或信息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或省一等奖 3人次以上），或

被评为同级别的优秀指导教师（年龄 45周岁以下）。

签订 5年及以上服务协议的，奖励 100-300 万元，住房补贴

80万。

（一）45周岁以下的省特级教师且是正高职称的奖励300万，

46-50 周岁的奖励 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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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5周岁以下的省特级教师或正高级教师奖励 200万，

46-50 周岁的奖励 100万。

（三）作为主要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在全国或省级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或信息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或省一等奖 3人次

以上），或被评为同级别的优秀指导教师奖励 100万。

第三条 具有省级名师工作室领衔者、省级名校长、省级名

教师、省级教坛新秀等称号的在职骨干教师（年龄 45周岁以下）；

具有市级名师工作室领衔者、市级名校长、市级名教师、市学科

带头人、市教学能手等称号的在职骨干教师（年龄 45周岁以下）；

获得专业技能省级竞赛二等奖（含指导奖）以上的在职骨干教师

（年龄 40周岁以下）；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年龄 40周岁以下）。

签订 5 年及以上服务协议的，奖励 20-60 万，住房补贴 40

万元。

（一）省级名师工作室领衔者、省级名校长、省级名教师、

省级教坛新秀、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奖励 60万。

（二）市级名师工作室领衔者、市级名校长、市级名教师、

市学科带头人、获得专业技能省级竞赛二等奖（含指导奖）以上

的在职骨干教师奖励 30万。

（三）市级及以上教学能手奖励 20万。

第四条 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教育人才（年龄 35

周岁以下）；“双一流”建设高校、“双一流”建设学科本科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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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30周岁以下）；省重点建设高校师范专业或具备相应教师

资格的本科毕业生（要求一段线一批次录取，年龄 30周岁以下）；

浙江省属其他高校师范专业且综合成绩年段排名前 20%本科毕业

生（年龄 30周岁以下）。

签订 5年及以上服务协议的，研究生奖励 8万元（本科一段

线的研究生奖励10万元、本科一段线师范类研究生奖励15万元），

本科生奖励 5万元（一段线师范类奖励 8万元），住房补贴 20万

元。

第五条 对符合引进条件的人员可采用直接面试、面谈考察

等方式。引进采用一次公告、常年受理、年度内有效的方式进行。

第二、三条中的教育人才引进后职称聘任不受单位岗位限制。特

别优秀的紧缺特需人才，在年龄上可适当放宽。

第六条 引进人才只享受第一次奖励政策。奖励金分期支付，

聘用后先支付 50%，服务期满后支付剩余的 50%。未满 5年离职的，

根据服务年限按比例退回引进奖励金和培养资金,并缴纳违约金。

住房补贴适用引进教育人才在县城城区购房（入职后限享受一次，

补贴总额不能超过购房价），分 5 年发放（服务期满后一次性结

清），所购房满 5年后方可上市交易。

第三章 完善教育人才提升机制

第七条 鼓励在职教师参加教育相关专业的在职学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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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批同意就读取得博士学位后并签订 8年以上服务协议的，给

予 8万元学习深造资助；取得硕士学位后并签订 8年以上服务协

议的，给予 5万元学习深造资助；取得学位学历双证的，另外给

予 1万学习深造资助。经批准就读“硕师计划”的研究生享受在

职教师进修待遇，不再享受深造资助和另外奖励。

第八条 在职教师作为主要指导教师辅导学生在全国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奥林匹克竞赛中获金牌或在全国职业技

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给予辅导教师每次 10万元奖励，获省一

等奖的给予辅导教师每次 2万元奖励。

第九条 获得省 151人才、市 138第一层次人才等省、市人

才荣誉称号的优秀人才，可不受岗位设置限制聘任中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今后省、市评选同层次人才，岗位设置及聘任可经研究

后比照省 151人、市 138人才相关政策执行。

第十条 市、县名优骨干教师奖励按市县相关文件精神采用

“从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第四章 强化教育人才储备机制

第十一条 教育定向培养生每人每学年补助学费 1万元；就

读浙师大、杭师大的委培生在委培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学年成绩

在年级前 10名每月补助生活费 2000 元（一年按 10个月计算），

班级前 5名每月补助生活费 1500元（一年按 10个月计算），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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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每月补助生活费 1000 元（一年按 10个月计算），其他院

校奖励补助生活费减半计发。在定向培养协议中明确违约责任，

违约的定向培养生需退还补助金并缴纳违约赔偿金 20万元，依法

依规将违约行为纳入信用评价体系。毕业时学业绩点成绩排位在

年段后 10%的委培生需退还每年的补助金。毕业时学业绩点成绩

排位在年段后 10%且未能按协议在规定时间内取得教师资格证的

委培生，需退还补助金并不予聘任。定向培养生不享受人才引进

激励机制。

定向培养生经批准继续就读全日制教育类研究生的，在就读

期间每学年补助学费 1万元，毕业履约后另外奖励 10万元，违约

者需退还补助金并缴纳违约赔偿金 30万元，依法依规将违约行为

纳入信用评价体系。

第十二条 对在双一流大学（含双一流学科）、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就读的本科大三、大四或研二、研三的优秀学生，

且有意向来松从教的给予生活补贴：双一流大学（含双一流学科）

学生自签订协议至毕业期间每年生活补贴 5000 元，浙江师范大

学、杭州师范大学学生自签订协议至毕业期间每年生活补贴 4000

元。自签订协议至毕业期间获学校二等以上奖学金的，给予个人

一次性奖励：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校级奖学金 1万元，

双一流大学校级奖学金 1.5万元，国家级奖学金 3万元。上述毕

业生的生活补助和一次性奖励按协议兑现到位，享受人才引进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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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服务期 5年，服务期未满的，根据服务年限按比例退回

生活补助和一次性奖励。

第五章 规范教育人才借智助学机制

第十三条 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助力完成

特定教学、科研、帮扶任务。可以采取邀约的形式，不定期开展

培训、辅导等工作，也可以采取签订工作项目、任务协议等方式，

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提供智力服务。

第十四条 根据不同工作方式、工作任务，协商在工作期间

的薪酬。可报销交通费，包括往返交通费和工作期间发生的交通

费，往返交通费可采取简易程序报销（单程交通费×2）。在工作

期间免费提供住宿。

第六章 健全教育人才保障机制

第十五条 成立松阳县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协调小组，组长由

分管副县长担任，成员由县委组织部、县委编办、县人力社保局、

县财政局、县教育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引进计划审定、工

作统筹和政策落实等，协调解决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县教育局具体负责政策解释、信息发布、组织考核、落实

配套政策、建设人才信息库等工作。

第十六条 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所需经费由县财政全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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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同一人获多项人才荣誉、奖励待遇的，按照“就

高、不重复”原则执行。此前文件规定与本政策规定不一致的，

按本政策执行，本政策规定奖励与县人才政策不重复享受。

第七章 其他

第十八条 本办法第十一条定向培养生的成绩排名计算建立

在每个班不少于 40名学生，每个年级不少于 4个班的基础上（如

办学规模少于上述情况的则按上述比例采用四舍五入的办法计算

补助生活费人数）。

第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入职教师文件发布后进修取得学

位、学历的提升奖励、辅导奖励、人才岗位聘任、骨干教师奖励

或拟入职我县公办学校教育人才的奖励、住房补贴、生活补贴、

奖学金等，所称服务协议指上述教育人才承诺服务期所需签订的

协议。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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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松阳县委人才科技工作领导小组人才工作办公室 2021年11月10日印发


	松阳县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我县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落实《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第二章   创新教育人才引进机制
	第二条  具有省特级教师荣誉的在职教师（年龄50周岁〈含，下同〉以下）；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在职教师（年
	签订5年及以上服务协议的，奖励100-300万元，住房补贴80万。
	（一）45周岁以下的省特级教师且是正高职称的奖励300万，46-50周岁的奖励200万。
	（二）45周岁以下的省特级教师或正高级教师奖励200万，46-50周岁的奖励100万。
	（三）作为主要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在全国或省级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或信息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或省一
	第三条  具有省级名师工作室领衔者、省级名校长、省级名教师、省级教坛新秀等称号的在职骨干教师（年龄4
	签订5年及以上服务协议的，奖励20-60万，住房补贴40万元。
	（一）省级名师工作室领衔者、省级名校长、省级名教师、省级教坛新秀、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奖励60万。
	（二）市级名师工作室领衔者、市级名校长、市级名教师、市学科带头人、获得专业技能省级竞赛二等奖（含指导
	（三）市级及以上教学能手奖励20万。
	签订5年及以上服务协议的，研究生奖励8万元（本科一段线的研究生奖励10万元、本科一段线师范类研究生奖
	第五条  对符合引进条件的人员可采用直接面试、面谈考察等方式。引进采用一次公告、常年受理、年度内有效
	第六条  引进人才只享受第一次奖励政策。奖励金分期支付，聘用后先支付50%，服务期满后支付剩余的50
	第三章   完善教育人才提升机制
	第七条  鼓励在职教师参加教育相关专业的在职学历教育，经审批同意就读取得博士学位后并签订8年以上服务
	第八条  在职教师作为主要指导教师辅导学生在全国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奥林匹克竞赛中获金牌或在
	第九条  获得省151人才、市138第一层次人才等省、市人才荣誉称号的优秀人才，可不受岗位设置限制聘
	第十条  市、县名优骨干教师奖励按市县相关文件精神采用“从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第四章  强化教育人才储备机制
	    第十一条  教育定向培养生每人每学年补助学费1万元；就读浙师大、杭师大的委培生在委培期间学习
	定向培养生经批准继续就读全日制教育类研究生的，在就读期间每学年补助学费1万元，毕业履约后另外奖励10
	第十二条  对在双一流大学（含双一流学科）、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就读的本科大三、大四或研二、研
	第五章  规范教育人才借智助学机制
	第十三条  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助力完成特定教学、科研、帮扶任务。可以采取邀约的形式，
	第十四条  根据不同工作方式、工作任务，协商在工作期间的薪酬。可报销交通费，包括往返交通费和工作期间
	第六章  健全教育人才保障机制
	第十五条  成立松阳县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协调小组，组长由分管副县长担任，成员由县委组织部、县委编办、县
	第十六条  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所需经费由县财政全额保障。
	第十七条  同一人获多项人才荣誉、奖励待遇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此前文件规定与本政策规定
	第七章  其他
	第十八条  本办法第十一条定向培养生的成绩排名计算建立在每个班不少于40名学生，每个年级不少于4个班
	第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入职教师文件发布后进修取得学位、学历的提升奖励、辅导奖励、人才岗位聘任、骨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2021-11-22T16:17:01+0800
	中共松阳县委人才科技工作领导小组人才工作办公室
	0


		
	2021-11-22T16:29:29+0800
	中共松阳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0


		
	2021-11-22T16:41:53+0800
	松阳县教育局-ukey
	0


		
	2021-11-23T08:36:08+0800
	松阳县财政局-1
	0


		
	2021-11-23T08:39:45+0800
	松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




